

云水许可〔2021〕15号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准予华坪县石龙坝乡民主煤矿30万吨/年升级改造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审批的行政许可决定书
华坪县石龙坝乡民主煤矿：

你单位于2020年12月18日向本机关提出华坪县石龙坝乡民主煤矿30万吨/年升级改造项目（项目代码：2020-530723-06-02-000803）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申请，本机关于2020年12月24日依法受理。本机关委托中介机构对该方案进行了技术审查，审查时间不计算在行政许可期限内。经审查，该水土保持方案符合法定条件、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准予你单位华坪县石龙坝乡民主煤矿30万吨/年升级改造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行政许可。

本机关按有关规定向你单位送达行政许可决定书和《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华坪县石龙坝乡民主煤矿30万吨/年升级改造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批意见》。

联系人及电话：梁建荣  0871—63619744
                                云南省水利厅

                               2021年1月14日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华坪县石龙坝乡民主煤矿

30万吨/年升级改造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的审批意见
你公司关于审批华坪县石龙坝乡民主煤矿30万吨/年升级改造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申请收悉。经研究，审批意见如下：

华坪县石龙坝乡民主煤矿30万吨/年升级改造项目位于云南省华坪县石龙坝镇境内。项目设计生产规模为30万吨/年，本次整合华坪县石龙坝乡民主煤矿（15万吨/年）为整合主体，华坪县定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龙泉村煤矿（15万吨/年）为被整合对象，整合保留后矿井名称为华坪县石龙坝乡民主煤矿。本项目利用现有工业场地，采用平硐开拓方式，共设主平硐（原民主煤矿主井改造）、副平硐（新建）、东部回风斜井（原民主煤矿风机改造）、西部回风斜井（原龙泉村C2风井改造）及西部辅助进风平洞（原龙泉村煤矿主井改造）等5条井筒。项目包括主井工业场地区、副井工业场地区、西部风井工业场地区及报废场地区等4部分组成。

项目占地面积为13.34公顷。项目建设期开挖土石方1.86万立方米，回填3.19万立方米，其中表土回覆1.97万立方米，外购绿化覆土1.97万立方米，多余土石方0.64万立方米用于井硐回填，无永久弃渣产生。运行期开挖土石方24.45万立方米，回填绿化覆土1.36万立方米，外购绿化覆土1.36万立方米，产生多余废弃土石方24.45万立方米（其中24.17万立方米矸石计划运至华坪县定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砖厂综合利用）。项目计划于2021年1月开工，2023年1月完工，建设工期25个月。
项目所在华坪县石龙坝镇属于滇中北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南岩溶区一级标准。

二、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水土保持有关法律法规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 50434—2018）等技术标准的要求。

三、基本同意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13.34公顷。

四、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和方法，经预测，本项目建设可能造成新增水土流失量419.55吨。
五、基本同意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体系和总体布局，主要防治措施为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

六、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的内容、方法、时段、频次及监测点的布设。

七、基本同意建设期水土保持总投资，其中水土保持补偿费为3.66万元（本次升级改造均在已有场地内进行，项目总占地面积为13.34公顷，扣除已缴纳面积8.11公顷，本次计征面积5.23公顷，征收标准0.7元/平方米）。生产期间按照《云南省物价局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水利厅 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云价收费〔2017〕113号）规定缴纳。

八、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方案拟定的防治目标：水土流失治理度97%，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92%，林草植被恢复率96%，林草覆盖率23%。
九、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措施施工组织和进度安排。

十、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做好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后续设计，加强施工组织和管理工作，切实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二）严格按照该方案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严禁随意占压、扰动和破坏地表植被。做好表土的剥离和弃渣综合利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渣要及时运至方案确定的弃渣场并进行防护。根据方案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做好临时防护措施，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三）项目建设责任主体发生变更的，应向省水利厅申请变更。
（四）在项目开工前，应当自行或者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并及时向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监测季度报告、年度报告及总结报告。

（五）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

（六）在项目开工前，依法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七）本项目的地点、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报省水利厅审批。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需要作出重大变更的，应当经省水利厅批准。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弃渣场外新设弃渣场的，或者需要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20%以上的，生产建设单位可在征得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先行使用，同步做好防护措施，保证不产生水土流失危害，并及时向省水利厅申请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十一、本项目在竣工验收或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并向省水利厅报备。自主验收应当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水土保持方案及本审批意见、水土保持后续设计等进行，严格执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标准和条件；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本项目不得投产使用。
十二、建设单位要主动接受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丽江市水务局、华坪县水利局要加大检查指导力度，督促建设单位认真落实“三同时”制度，切实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附件：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附件           

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项目名称
	华坪县石龙坝乡民主煤矿30万吨/年升级改造项目
	流域管理机构
	长江水利委员会

	涉及省区
	云南省
	涉及地市或个数
	丽江市
	涉及县或个数
	华坪县

	项目规模
	30万吨/年
	总投资（万元）
	19126.70
	土建投资（万元）
	3553.19

	动工时间
	2021年1月
	完工时间
	2023年1月
	设计水平年
	2023年

	工程占地（hm2）
	13.34
	永久占地（hm2）
	0
	临时占地（hm2）
	13.34

	土石方量（万m3）
	分区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方

	
	项目建设区
	1.86
	3.19
	1.97
	0.64

	重点防治区名称
	滇中北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地貌类型
	构造侵蚀型中山地貌
	水土保持区划
	西南岩溶区

	土壤侵蚀类型
	水力侵蚀
	土壤侵蚀强度
	微度侵蚀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²）
	13.34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².a）
	500

	土壤流失预测总量（t）
	541.58
	新增土壤流失总量（t）
	419.55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
	西南岩溶区建设类项目Ⅰ级标准

	防治

目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防护率（%）
	92
	表土保护率（%）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6
	林草覆盖率（%）
	23

	防

治

措

施
	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主井工业场地区
	主体：浆砌石排水沟234m

新增：沉沙池1座
	主体：绿化0.10hm2
	新增：土工布覆盖2100m2

	
	副井工业场地区
	主体：浆砌石排洪沟330m，浆砌石排水沟336m

新增：沉沙池1座
	主体：绿化0.23hm2
	新增：土工布覆盖3100m2

	
	西部风井工业场地区
	
	
	新增：土工布覆盖900m2

	
	报废场地区
	新增：复耕1.95hm2
	新增：绿化面积4.29hm2
	

	
	投资（万元）
	64.15
	108.38
	7.01

	水土保持总投资（万元）
	262.52
	独立费用（万元）
	67.61

	监理费（万元）
	8.00
	监测费（万元）
	26.76
	补偿费（万元）
	3.66

	方案编制单位
	云南天杭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华坪县石龙坝乡民主煤矿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新域盛景花园8幢第6层601号
	地址
	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石龙坝镇民主村

	传真
	0871-68356468
	传真
	

	电子信箱
	37764328@qq.com
	电子信箱
	1059232475@qq.com


  抄送：省水保总站，丽江市水务局，华坪县水利局。                         
  云南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1年1月15日印发                 
云南省水利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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